
 

桃園市大溪區大溪國小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生課後社團實施計劃 

 
壹、依據：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貳、目的： 

一、透過課後社團活動發掘學生潛能，發展學校特色。 

二、藉由多元之課後社團活動，培養學生多元能力。 

參、學生課後社團開設及申請資料審查： 

    一、檢附資料：（請填寫附件一至四） 

        1.附件一：申請計劃書。 

        2.附件二：負責人申請表。 

        3.附件三：課程計劃表。 

        4.附件四：指導教師學經歷表。  

    二、受理日期：即日起至 115年 1月 5日止。 

    三、聯絡電話：03-3882040#311訓育組 

    四、經學校審核申請資料後，通知通過審核設立之課後社團。 

    五、審查會議後採校內公告，並開始辦理招生報名作業，報名人數不足，即通知課後社團本期不 

        予開班。 

肆、師資聘任: 

    一、社團活動之師資應優先遴聘校內具有專長之教師擔任；有外聘師資必要者，由學校就具有相 

        關專長及下列資格之一者，依序聘任。但外聘之體育性（運動性）社團指導教師未具合格教   

        師資格者，應依第二項規定聘任： 

       （一）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 

       （二）大學以上相關系、所畢業或在學學生。 

       （三）直轄市、縣（市）級以上公開鑑定或競賽前三名，或參加中央、直轄市、縣（市）政 

             府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 

       （四）未具備前三款資格，而有特殊專長。 

    二、外聘之體育性（運動性）社團指導教師未具合格教師資格者，由學校就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   

        依序聘任： 

       （一）持有全國性體育團體核發之有效教練證。 

       （二）具體育（運動）相關科系學經歷或相關能力檢定、競賽證明。 

        每一學生社團，以置指導教師一人為原則；有特殊情形者，得視教學需要，分組上課。 

        外聘之社團活動指導教師鐘點費，適用或準用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辦 

        理。 

        學校外聘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前，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    

        閱辦法、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相關規定查閱。 



 

    三、學校相關單位及社團活動指導教師應負監督輔導之責 。 

伍、學生報名與繳費： 

    一、報名時間：上學期開學後。 

    二、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方式，以先報先進班為原則，若招生人數達上限，將不再收學生，以 

        避免教學品質不佳，敬請見諒。另外，成長營人數未達下限者則於統計後通知不開班。 

    三、報名結束後隨即印製繳費單，請已報名同學持繳費單於期限內完成繳費手續，始算報名成 

        功。  

    四、上課時間：開學後第三週起，預計至第十六週止實施課後社團活動，定期評量日及評量日之 

        前的當週上課日原則上皆暫停一次課後社團活動，共計 12次課後社團活動（因故停課則課 

        程順延）。 

陸、經費：依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各項經費收支事宜。 

 一、學生所繳之經費包含教師授課之鐘點費、行政費。教材及學習材料費於課後社團申請時一併 

     提出，經審查通過後由學校連同教師授課之鐘點費、行政費一併製單收取或經學校同意及審 

     核通過後由指導教師自行收費。除審查通過之教材費外，教師不得擅自向學生收取其他任何 

     費用。違者取消課後社團開設資格，並沒入授課鐘點費。 

 二、各課後社團教師之授課鐘點費，依學生繳費人數按比例支付，最低應占經費之百分之八十 

     五，若費用不足時，以支付教師授課鐘點費為優先。 

 三、課後社團教師授課鐘點費之支領標準，以內聘最高每節新臺幣八百元，外聘最高一千六百元 

     為原則，若課後社團開設超出上限人數時，課後社團教師應聘請助教或由兩位教師共同指導 

 四、行政費占總經費之百分之十五為原則，支應開辦課後社團所需之水電費用、影印費、加班費 

     及雜支等項目。 

柒、退費：（憑收據受理申請，收據遺失恕不予以退費） 

    一、自實際上課日起算未逾全期 1/3者可憑收據申請退還 50%費用。 

    二、上課期間逾全期 1/3者，不予退費。 

    三、若因人數不足無法開班，學校會直接辦理退費到學生入學提供之帳戶內。 

捌、清寒補助辦法： 

    對於弱勢或經濟不利之學生，班級導師可視其發展潛力及學習動機，鼓勵並推薦其參與活動；學 

    校得視成長營人數及開辦時間等條件，請各課後社團教師給予一至二名減免名額供學生參與。受 

    推薦之學生經家長同意後始得參加。 

玖、社團審查委員會： 

名稱 姓名 職稱 職掌 備註 

召集人 陶藝文 校長 主持並督導計劃，綜理各項事務。  

執行秘書 林繼禧 學務主任 
策劃執行計劃、督導課後社團上課狀況、督導人員

出勤狀況。 

 

委員 曾清憲 總務主任 提供校內場地的評估及收費標準。  

委員 黃麗月 會計主任 依專款專用規定實施經費核銷。  



 

委員 江玟宇 訓育組長 
課後社團事宜安排、經費核銷、相關資料填報、彙

整成果資料、督導各課後社團上課狀況。 

 

委員 鄭正興 體育組長 督導各課後社團上課狀況，並協助經費核銷事宜。  

委員 鄭國偉 家長會長 督導各課後社團上課狀況。  

 

玖、課後社團成果： 

 一、各課後社團應於活動結束後，繳交課後社團成果照片六張，並配合學校辦理之課後社團成果 

     展或其他活動，提供活動成果。 

 二、靜態性課後社團得提供活動作品、競賽結果或活動照片；動態性課後社團得提供動態展演、 

     活動照片或競賽結果。 

拾、本計劃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桃園市大溪區大溪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課後社團申請計劃書 

（以下表格中紅字部分請務必填寫完整） 

 

請填寫         社 

一、依據：大溪國小學生課後社團實施計劃。 

二、主旨：請填寫 

三、成長營簡介：請填寫（20字內，要印在報名表上的） 

四、主辦單位：本校學務處 

五、承辦單位：學生課後社團負責人（申請表如附件二） 

六、實施要點： 

1. 實施時間： 每週       ，        到        (請寫時間) 
  (成長營上課時間皆改為學生放學後之課後時間；原則上，上半天課時靜態社團 
   上課時間為 12:40開始，運動性社團 13:00 開始；上全天課時上課時間為 15:40 
   開始，本校學生上課作息時間請見附件六) 
2.活動場地需求：□一般教室  □其他場地              

   （開班後確切教室由學務處安排，不得異議） 

3.參加對象：               年級 

4.活動費用：教師授課鐘點費（由主辦單位依規定計算），教材費        元（請 
            附明細表），或自備 

    5.課程設計：學生課後社團課程計劃表另附件三。 

七、指導老師：教師學經歷表如附件四。 

八、開班人數上限：（20人，超過上限時，可多收學生，但須另一位老師擔任助教。） 
    □ 20人為上限  □ 可超過 20人，（擇一勾選） 
    最多       人上課，最低可接受       人開班（教師授課鐘點費將依實際人數 
    作調整）。 

九、開班堂數：一期 12 堂（依照學生課後社團活動開始及結束時間），共_____小時 

十、凡有興趣之學生須經家長同意後，方可報名參加。 

十一、預期成效：請填寫。 

十二、配合學校各項展演機會，讓學生得以充分發揮所學，展現成果。 

十三、本申請計劃書經學生課後社團審查會議審核通過，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之， 
      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桃園市大溪區大溪國小學生課後社團負責人申請表 
（請填寫完整） 

 

學生課後 
社團名稱 

               社 申請人  

指導老師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通訊住址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O）            （H）            （手機） 

申請企劃書 □計劃書如附件 □課程計劃表如附件 
□指導教師學經歷表 
  如附件 

鐘點費撥款入帳帳號（攸關個人權益，請正楷書寫，不得有誤） 
戶    名：（            ） 
郵 局  帳  號：（                          ）    ※ 並附上存摺影本 

 
填表日期：114年   月    日 

 
經本校審核通過後，願遵從本校「學生課後社團實施計劃」之各項規定。 
 
 
申請人簽名：  



 

【附件三】 

桃園市大溪區大溪國小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課後社團 
課程計劃表 

（                 ）社 

（表格不夠請自行增加） 

※ 以上課程會依小朋友的學習能力作調整，僅為參考。 

※ 請於開班兩次上課日內務必印發給每位學生帶回給家長。 

※ 上課若適逢放假日或彈性放假日，除學務處會發放通知單外，請指導教師提醒學 

   員，順延補課，務必上滿 12次課。                                   

堂次 授課內容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附件四】 

學生課後社團指導教師學經歷表 

姓名  

教授科目  

相關學歷 

(研習) 
 

相關經歷  

審核狀況 

□ 通過   

□ 不通過 

備註  

※學生課後社團之師資應優先遴聘校內具有專長之教師擔任；有外聘師資必要者，由學校就具有相 

  關專長及下列資格之一者，依序聘任。 

 （一）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 

 （二）大學以上相關系、所畢業或在學學生。 

 （三）直轄市、縣（市）級以上公開鑑定或競賽前三名，或參加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主 

       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 

 （四）未具備前三款資格，而有特殊專長。 

 

 

 

 



 

【附件五】桃園市大溪區大溪國小學生課後社團開班授課規定 
※ 授課安全方面： 

（一）學生課後社團－依活動性質採混合年級方式編班，每班以不得超過二十人為原則。學生學習 

      安全申請人及授課人應負起完全責任。 

（二）教師需每次在上課前至學務處拿取學生課後社團資料夾做學生點名及教學記錄，結束後再歸 

      回原處，學務處會不定時檢查是否有確實填寫，請教師務必配合。 

（三）每次上課均須確定掌握孩子人數(未出席學生需電訪確定請假)、認識每位學生(需叫得出位 

      學生名字)，填寫座位表（固定學生座位），除上課外，應特別注重生活教育。 

（四）依時間、依進度授課，並填寫教學記錄，請勿遲到早退(請於上課前十分鐘到達)。 

（五）學生課後社團之學生由參加家長負責接送，若未準時接送務請電話通知。 

（六）學生課後社團放學工作由授課教師擔任，全班整隊統一帶至一樓校門口，等候家長接送之孩 

      子一律於學校川堂前集中等候。行政輪值人員以維護學童上下學安全為主，任課教師應積極 

      維護學生安全及受教權益。 

（七）學生課後社團活動時間如與學校作息及課程衝突或天侯不佳，得配合延期或暫停，並主動及 

      早通知學生。 

※ 成果呈現方面： 

（一）課程完整結束後，製作學生課後社團成果之書面資料送交學務處彙整。 

（二）靜態性學生課後社團須繳交作品（每位學生皆要有成品），作為期末成果展示及文件備存。 

（三）動態性學生課後社團須在校內舉辦活動時，應配合學校需求提供表演節目。 

（四）各學生課後社團應配合學校各項節慶教學活動進行成果展演及指導學員代表學校對外比賽。 

※ 場地管理方面： 

（一）活動結束需將場地設備復原、門窗水電關閉、活動後廢棄物應分類安置。 

（二）每次活動結束離去時請授課人員至警衛室或學務處登記報備。 

（三）若因不當使用造成損壞，應依本校租用場地相關規定另外照價賠償。 

※ 行政管理方面： 

（一）請於開班日前一個月向本校學務處訓育組 新／續開登記，以便統一彙整印製課程內容及報 

      名表。 

（二）開班日後第二次上課前需將課程計劃表交學童帶回家長知曉。 

（三）收退費由本校統一作業，授課教師未經本校同意，不得另立名目或自行收費，一經發覺沒入 

      所有費用並終止聘用契約。 

（四）收費收據存根聯需妥為保存二年備查。 

 

 

 

 

 

 

 

 

 

 

 

 



 

【附件六】大溪國小學生上、下學作息時間 

 

※半天為 12:30 放學，整天為 15:30 放學 

 

年級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一、二年級 

 

半天 

 

半天 

 

半天 

 

整天 

 

半天 

 

三、四年級 

 

整天 

 

整天 

 

半天 

 

整天 

 

半天 

 

五、六年級 

 

整天 

 

整天 

 

半天 

 

整天 

 

整天 


